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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林业局、国家档案局关于印发 

《林业重点工程档案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林办发[2001]540 号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林业（农林）厅（局）、档案局，新

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局、档案局，国家林业局有关直属单位： 

为加强林业重点工程档案工作，国家林业局和国家档案

局共同制定了《林业重点工程档案管理办法》。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结合工程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附件：林业重点工程档案管理办法 

 

 

 

二○○一年十二月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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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业重点工程档案管理办法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加强林业重点工程档案管理，实现林业重点工程档案

管理的科学化、制度化和规范化，充分发挥工程档案的作用，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》等法律、

法规，结合林业重点工程档案管理的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林业重点工程是指以营造森林，保护林草、野生动植物、

湿地等资源，改善生态环境，优化生存空间，实现林业建设可持续发

展为目的的工程。 

林业重点工程档案是指在林业重点工程建设全过程中直接形成

的、具有保存利用价值的各种形式和载体的原始记录。林业重点工程

档案属国家所有，必须与其他门类的档案统一保管，不可分割。 

第三条  林业重点工程档案工作是林业重点工程建设重要基础

工作的组成部份，应当将其纳入工程管理的全过程，按照统一领导、

分级管理的原则，确保工程档案的安全和有效利用。 

第二章  管理体制 

第四条  林业重点工程档案工作依法接受国家和地方档案行政

管理部门的监督、检查和指导。 

第五条  建立健全由国家林业局、工程所涉地区各级林业主管部

门及工程项目单位（森工企业、林业局、林场等）所组成的工程档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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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网络。 

第六条  国家林业局负责对林业重点工程档案工作的监督和指

导，确保工程档案的完整、准确和有效利用。 

第七条  工程所涉地区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协同当地档案行政

管理部门监督、检查和指导工程项目单位的工程档案工作。 

第八条  各项目单位要切实加强对工程档案工作的领导，并保证

开展工程档案工作所需要的资金、设施和设备。各单位应建立项目档

案领导责任制，分管工程的负责人要同时对工程档案工作负全责。 

第九条  各项目单位要确定工程档案归口管理部门，并配备能力

强、业务素质高的档案人员，负责工程档案材料的收集、整理、鉴定、

保管及提供利用等工作。 

第十条  工程档案管理人员是工程建设的管理人员，依照国家有

关规定，其在职务晋升、职称评聘及其他待遇上享受与工程技术管理

人员同等待遇。 

第三章  文件材料的整理与归档 

第十一条  各项目单位要将工程文件材料的形成、积累、整理和

归档工作纳入工程管理程序，列入有关部门和人员的职责范围。 

第十二条 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在编制林业重点工程规划及实施

方案时，应将工程档案的建立与管理作为重要内容纳入规划或方案

中。 

第十三条  项目单位要在工程竣工验收前 1 个月完成文件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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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归档工作。建设周期长的工程，可根据情况分阶段归档。 

第十四条  实行总承包的项目，由各分包单位负责收集、整理分

包范围内的档案资料，在工程验收前 1 个月交总包单位汇总、归档；

由项目单位分别向几个单位发包的项目，由各承包单位负责收集、整

理所承包工程的档案资料，在工程验收前 1 个月交项目单位汇总、归

档，或由项目单位委托一个承包单位汇总、归档。 

第十五条  各项目单位要按照国家有关要求对归档文件材料进

行加工、整理。归档文件要字迹工整、图样清晰、签字手续完备，图

片、照片等要配以文字说明。 

第十六条  归档时，各项目单位要将归档材料相应的电子文件一

并移交档案部门，产生电子文件的软硬件环境及参数须符合有关要

求。 

第十七条  工程技术人员要及时整理在工程实施工作中形成的

有关材料，及时向所在单位档案管理部门移交，办理归档手续；工作

调动前，须将个人保存的材料及时移交所在单位档案管理部门。 

第四章  工程档案的验收 

第十八条 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工程档案验收工作的组

织管理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做好工程档案的验收工作。 

第十九条 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在组织对林业重点工程进行竣工

验收时应有档案管理部门派员参加，确保工程与档案同步验收。 

第二十条  对工程档案的验收，应由档案验收小组进行。档案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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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小组应由项目所在地上一级林业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档案行政管理

部门共同组成。国家林业局可视工程情况，对工程档案验收工作进行

抽查。 

第二十一条  在对有关工程进行档案验收时，档案验收小组应当

依据验收结果形成书面意见。档案验收意见应体现在工程竣工验收鉴

定书中。 

第二十二条  有关部门进行工程质量评估时，对于档案材料不能

达到完整、准确、系统要求，或在规定期限内未完成归档任务的工程，

不得评为优质工程，也不得申报有关奖项。 

第五章  工程档案的管理 

第二十三条  各项目单位要依据工程特点建立健全工程文件材

料的整理、保管、利用、保密、鉴定、销毁等管理制度。 

第二十四条  各项目单位要配备必要的档案保管设施，确保档案

的安全。 

第二十五条  各项目单位要采用先进技术和手段，逐步实现工程

档案的数字化及网络化管理，提高工作效率。 

第二十六条  各项目单位要积极开发档案信息资源，主动为工程

建设及其他业务的开展提供方便、快捷的信息服务。 

第二十七条  工程所涉地区省级林业主管部门要按照国家有关

要求做好林业重点工程档案管理的登记工作，并及时将本地区各类型

工程档案管理的登记结果汇总后报送国家林业局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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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 奖励与处罚 

第二十八条  对于在工程档案收集、整理、保管和开发利用等各

项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，林业主管部门应予以奖励和表彰。 

第二十九条  对于违反有关规定，造成工程档案材料失真、损毁

或丢失的，林业主管部门应予以严肃处理。 

第七章  附  则 

第三十条  本办法由国家林业局、国家档案局负责解释。 

第三十一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
